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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行政复议条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复议法》（1998年）实施以来，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成为加快依法行政进程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广大律师积极参与，法院和行政机关比较重视律
师的意见和建议，司法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为更好地指导全省律师办理行政案件，提升办案水平和办案技巧，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专业委员
会联合广州市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和深圳市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业务委员会共同编辑了这本《
行政法律师实务：案例评析与诉讼策略》，列入广东律师系列丛书。
本书从征集到的57篇行政法案例中精选48篇，既包括行政诉讼案例，也包括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
政裁决、行政协商等非诉讼行政案例，这些案例不仅仅是律师对自己从事行政法律业务的总结，还充
分体现了律师运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法律知识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追求公正司法、公平正义精神所作出的努力，同时，表现了广东律师办理行政案件的办案水
平和办案技巧，对于从事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其他行政法律实务的律师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对从事行政法理论研究的人们也是不可多得的素材，对国家公务员、法官、检察官、高校学生等也
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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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了49个行政法典型案例，既包括行政诉讼案例，也包括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裁决等非
行政诉讼案例，每个案例都由实际经手律师深度加工和认真总结，同时由资深律师同行加以评析清晰
展现了行政案件办理的全过程、经验技巧和心得体会，对于从事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其他行政案件
法律实务的律师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对从事行政法理论研究的相关人员也是不可多得的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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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行政诉讼  （一）公安    1.公安机关拒不出具死亡原因证明被诉行政不作为      ——胡某某等诉公安
分局行政不作为纠纷案    2.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造成当事人人身损害应否      ——李某某等27人
诉县公安局行政违法及行政赔偿纠纷案    3.车管所因未交违章罚款不予车辆年审被诉不作为      ——陈
某诉车辆管理所行政不作为纠纷案    4.车管所凭虚假资料办理车辆过户成被告      ——刘某诉车辆管理
所车辆权属登记纠纷案  （二）工商    5.是商业贿赂，还是合法佣金      ——蒋某某诉工商分局不正当竞
争行政纠纷案    6.法院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后工商局可否重新作出行政处罚      ——某公司不服工商局没
收假冒摩托车行政处罚决定纠纷案    7.工商局拒绝律师查阅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成被告      ——律师事务
所诉工商局拒绝律师查阅企业档案纠纷案    8.十年讼争跨国公司终折桂一案八载驰名商标遭腰斩      —
—简繁体“采乐”注册商标纠纷案  （三）房地产    9.土地交易中心是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      ——
某公司诉国土局土地挂牌交易公告、发证纠纷案    10.撤销错发土地证不承担赔偿责任      ——某银行诉
国土局撤销土地证及行政赔偿纠纷案    11.村民委员会能否作为土地征收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某村
民小组诉国土局土地发证纠纷案    12.越界征地非法，十五年后赔偿      ——李某某诉国土局土地征收和
行政赔偿纠纷案    13.国土局办理共有房产的产权登记是否须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钟某某不服国
土局产权登记行为纠纷案    14.政府征收集体土地后未安排使用应否适用闲置土地的规定      ——三股份
合作社诉区政府等行政不作为纠纷案    15.房地产登记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      ——闰某诉房管局撤
销房地产他项权证纠纷案    16.政府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应否同时进行经济补偿      ——某公司诉国土局
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决定纠纷案    17.一场本不应发生的行政诉讼      ——某公司诉国土房管局房屋登记
纠纷案    18.以划拨土地合作建房应当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吴某等诉房管局房屋登记纠纷案
 （四）劳动  ⋯⋯二、非诉讼三、国家赔偿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法律师实务>>

章节摘录

（一）关于启动程序问题行政行为的形成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行政机关主动行使权力，如行政处罚
；二是依申请而行使有关权力，如签发许可证。
本案中的行为就是一种依申请而为的行为。
按照《某某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22条规定，没有申请，就不会有登记。
启动房地产登记程序的人应当是申请人，即与房地产登记相关的权利人，不是相关的权利人就没有权
利启动登记程序。
房地产的转移登记涉及转让方和受让方，本案的房地产转移登记涉及三个当事人，一是转让方某某市
某某区旧村改造开发公司，另外两个是受让方，即钟某某及曾某某，这三方当事人都应当向某某市国
土局提出申请，才能启动房地产转移登记的程序。
因此，案件由曾某某申请不构成启动登记程序的条件。
（二）关于授权问题按照《某某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17条的规定，申请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
，申请人不一定要亲自办理，可以由代理人去办理。
代理人代为办理的，应办理委托手续，并将委托手续向某某市国土局提交。
本案的原告钟某某没有亲自去申请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
关于钟某某的申请，办理申请的曾某某只是出具了钟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件只是一个人的身
份证明，并不是授权委托书，取得一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甚至是原件都不能视为已得到授权。
因此，某某市国土局没有证据表明房地产转移登记的申请人之一，即钟某某已授权曾某某办理申请登
记，其为某某苑12栋314房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违反了须由申请人申请的规定。
（三）关于职权问题政府行政的依据只有法律。
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通常是不能作为的。
按照《某某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5条的规定.某某市国土局的职责是“对申请人申请登记的房
地产依法进行审查和确认房地产权利，颁发房地产权利证书”，法律没有赋予某某市国土局对共有财
产的份额进行界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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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牵头组织编写，编委会成员包括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律
专业委员会、广州市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和深圳市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业务委员会部分委员。
为规范编辑工作，提高书稿质量，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在2009年先后召开了三次编委
会会议，对人选案例、案例编排等事宜进行了讨论确定。
本书每个案例编排包括案情简介、争议焦点、律师代理意见、案件结果、办案总结和编委点评等部分
，不仅能使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案件真实情况，而且对于广大律师开拓行政法服务新领域和办理同类
业务具有一一定的借鉴意义。
因时间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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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律师实务:案例评析与诉讼策略》为广东律师系列丛书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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